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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会议时间：2024年 12月 20日（星期五）下午 14:30

会议地点：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71-375号世贸中心大厦南塔 11楼第一会议室

会议主持人：卢志瑜董事长

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致辞并宣布股东到会情况。

二、主持人宣布大会工作人员（监票人、计票人）名单。

三、会议内容：

议案一：《关于续聘 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三：《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议案四：《关于参股公司股权转让暨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议案五：《于非公开协议转让闲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六：《关于预计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四、股东提问及公司相关人员回答。

五、股东审议上述议题并进行现场投票表决。

六、监票人、计票人统计现场投票结果。

七、等待网络投票结果，会议休会（15分钟）。

八、主持人根据投票结果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九、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

进行见证。

十、主持人宣布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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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为维护公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

《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特制订股东大会须知如下，请

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遵照执行。

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负责会议的程序安排和会务工作，出席会议人员应当听

从公司工作人员的安排，共同维护好大会秩序。

二、为保证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严肃性，切实维护与会股东的合法权益，除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公司聘任律师及公司董

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进入会场。对于干扰股东大会秩序和

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应当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票账户卡、授

权委托书等证件办理签到手续，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

人数及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之后，会议终止登记，未签到登记的股东不得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

四、出席会议的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审议议案时，只有股东或股东代表有发言权，其他与会人员不得发言或提问。

每位股东或股东代表发言原则上不超过 5分钟。股东事先准备发言的，应当先向会

务组登记，股东临时要求发言的，应当先向会务组申请，经会议主持人许可，方可

发言。股东准备现场提问的，应当就问题提纲先向会务组登记。股东大会在进行表

决时，股东或股东代表不得进行大会发言或提问。

五、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方式与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请与会股东按照表

决票上的提示认真填写，多选或者不选视为无效票。

六、公司聘请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参与本次股东大会，律师对股东大会全部过

程及表决结果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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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事务所”）2020 年-2023

年为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提供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和内部控制审计服务。大信事务所信誉良好、证券执业资格完备，拥有较强的实力

和专业服务能力，较好地完成了本公司 2020 年度至 2023 年度审计任务，公司拟继

续聘大信事务所为公司 2024 年度的主审会计师事务所。具体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大信事务所成立于 1985 年，2012 年 3 月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总部位

于北京，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 号 22 层 2206。大信事务所在全国设有

33 家分支机构，在香港设立了分所，并于 2017 年发起设立了大信国际会计网络，目

前拥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英国、新加坡等 38 家网络成员所。

大信事务所是我国最早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首批获得 H 股企业

审计资格，拥有近 30 年的证券业务从业经验。

（二）人员信息

大信事务所首席合伙人为谢泽敏先生。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大信事务所从

业人员总数 4001 人，其中合伙人 160 人，注册会计师 971 人。注册会计师中，超过

500 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

（三）业务信息

2023 年度业务收入 15.89 亿元，为超过 10,000 家公司提供服务。业务收入中，

审计业务收入 13.80 亿元、证券业务收入 4.50 亿元。2023 年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客户

204 家（含 H股），平均资产额 146.53 亿元，收费总额 2.41 亿元。主要分布于制造

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

客户 3家。

（四）投资者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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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信事务所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和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之和超过 2亿元，职业

风险基金计提和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五）诚信记录

大信事务所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 次、行政处罚 4次、行政监管措施

18 次、自律监管措施及纪律处分 10 次。42 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

处罚 0 次、行政处罚 8 人次、行政监管措施 37 人次、自律监管措施及纪律处分 19

人次。

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项目成员信息

（一）基本信息

1.拟签字项目合伙人

何晓娟，拥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税务师、国际注册会计师执业资质。

2004 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2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20 年开始在大信事

务所执业，2020 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具有 21 年证券业务从业经验，近三

年签署的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有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发展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等。

2.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夏玲，拥有中国注册会计师、税务师执业资质。2005 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5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9 年开始在大信事务所执业，2020 年开始为本公司提

供审计服务，具有 19 年证券业务从业经验，近三年签署的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有广州

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佛山电器照明股

份有限公司、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等。

3.质量控制复核人员

宋治忠，拥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质，具有证券业务质量复核经验，2000 年成为

注册会计师，2000 年开始在大信事务所执业，具有证券业务从业经验，2009 年 1 月

至今复核了白云山、珠江股份、佛山照明、东江环保、金莱特、信立泰、杰美特、

柳化股份、国民技术、桂东电力、桂林旅游、雷曼光电、沃森生物、永吉股份、快

意电梯、卫光生物、安妮股份、两面针、丰林集团、百洋股份等 20 余家上市公司

审计报告。从事证券业务质量复核工作年限为 15 年，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二）诚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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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签字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及质量控制复核人员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

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

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三）独立性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及质量复核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

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未持有和买卖公司股票，也不存在影响

独立性的其他经济利益，定期轮换符合规定。

三、审计收费

本期审计费用为¥75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柒拾伍万元整），其中财务报表

审计费用为¥50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

¥25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审计费用系根据公司业务规模及分

布情况协商确定。2024 年审计费用与 2023 年保持一致。

四、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4 年 10 月 9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聘请 2024 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事务所采购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聘

请 202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事务所采购立项的议案》。

2024 年 11 月 29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 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续聘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满足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资质要求，具备审计的专业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不

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具备良好的诚信

状况，同意将《关于续聘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4 年 12 月 4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九次会议以“表决结果：同

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同意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2024 年 12 月 4 日，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 2024 年第六次会议以“同意 5 票，反

对 0 票，弃权 0 票”同意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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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提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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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根据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资

金情况及实际需要，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

江实业集团”）借款本金余额申请展期 1 年。珠江实业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具体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2023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控股股东珠江实业集团借

款，借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借款年利率不超过 3.8%；借款额度有效期 2 年

（从首笔提款起算），可在有效期内滚动使用；单笔借款期限不超过 1 年。详见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编号：2023-098）、《2023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编号：2023-103）。公司与控股股东珠江实业集团借款

签署了《借款合同》，借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借款年利率不超过 3.8%，借

款额度有效期为 2 年（从首笔提款起算），可在有效期内滚动使用，单笔借款期限

不超过 1 年，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5 日收到珠江实业集团提供的借款人民币 7.1 亿

元。截止目前，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余额为人民币 4.16 亿元，该笔借款将于 2025

年 1 月 4 日到期。

根据公司的资金情况及实际需要，经与珠江实业集团协商，公司拟将该笔借款

展期 1年，展期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16 亿元，展期利率维持原利率 3.8%不变。

（二）珠江实业集团持有公司 31.10%股权，是公司控股股东，构成公司的关联

方。本次向珠江实业集团借款展期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2024 年 12 月 4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4 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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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 4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九次会议以“同意 7 票，反

对 0 票，弃权 0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其中，关联董事伍松涛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名称：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二）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71-375 号世贸中心大厦南塔 28、29、

30 楼

（三）法定代表人：迟军

（四）成立时间：1983 年 9 月 9 日

（五）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00.00 万元

（六）经营范围：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以自有资金从事

投资活动；物业管理；对外承包工程；酒店管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房地产咨询；房地产经纪;专业设计服务；日用化学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新鲜

蔬菜批发；日用家电零售;家具销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

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

动）；游览景区管理；日用品出租；花卉绿植租借与代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各

类工程建设活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住宅室内装饰装修；

建设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建设工程设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劳

务派遣服务。

（七）财务情况：2023 年全年营业收入为 2,812,486.92 万元、净利润为

21,960.86 万元；截至 2023 年末，资产总额为 12,976,770.87 万元、净资产为

3,383,453.58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2024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1,454,675.36 万元、净利润为 3,540.92 万元；截至

2024 年 9 月末，资产总额为 12,762,290.10 万元、净资产为 3,342,117.01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珠江实业集团目前资信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次借款展期具体要素如下：

（一）展期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1,6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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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期利率：维持原利率 3.8%；

（三）展期期限：展期一年，展期至 2026 年 1 月 4 日（允许提前还款）；

（四）定价政策：借款利率根据珠江实业集团融资成本确定，本次借款利率经

双方充分协商确定，结合资金市场情况定价，符合市场原则。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短期资金周转的需要，保障公司发展需求。本次关

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维护了各方的利益，不构成对公司独立

性的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现提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关联股东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

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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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为规范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联交易，维护公

司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证公司与关联人之间订立的关联交易合

同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拟修订《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修订后具体内

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024 年 12 月 4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九次会议以“同意 8 票，反

对 0票，弃权 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现提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2 月 20 日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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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股权转让暨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海南珠江国际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

珠江”）拟公开挂牌转让持有三亚珠江温泉度假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亚珠

江”）99%股权，基于对自身长期发展战略和实际经营情况的整体考虑，公司全资子

公司广州珠江城市管理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城市服务”）拟放

弃三亚珠江 99%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并公开挂牌转让持有三亚珠江 1%股权。本次三

亚珠江 100%股权转让的首次挂牌价格预计将不低于人民币 67,913.97 万元，其中珠

江城市服务持有的三亚珠江 1%股权转让的首次挂牌价格预计将不低于人民币

679.1397 万元，最终转让价格取决于受让方在产权交易所的实际成交价格。

本次珠江城市服务 1%股权转让事项与放弃三亚珠江 99%股权优先购买权事项一

并作为一项议案提交审议。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尚未确定交易对象，暂时无

法确定是否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具体如下：

一、交易事项概述

海南珠江拟公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三亚珠江 99%的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江城

市服务作为三亚珠江股东，享有三亚珠江 99%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涉及金额为人民币

67,234.8303 万元。基于对自身长期发展战略和实际经营情况的整体考虑，公司拟放

弃本次三亚珠江 99%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并公开挂牌转让珠江城市服务持有的三亚珠

江 1%的股权。本次三亚珠江 1%股权转让的首次挂牌价格预计将不低于人民币

679.1397 万元，最终转让价格取决于受让方在产权交易所的实际成交价格。

二、转让方基本情况

三亚珠江 100%股权的转让方为海南珠江（99%）和珠江城市服务（1%），两家公

司基本情况如下：

（一）海南珠江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20062011079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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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册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大东海珠江花园酒店

3、法定代表人：周智勇

4、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

5、成立日期：1993 年 2 月 19 日

6、经营范围包含：许可项目：住宿服务；餐饮服务；足浴服务；洗浴服务；生

活美容服务；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游泳）；酒吧服务（不含演艺娱乐活动）；烟草

制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

外卖递送服务；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健身休闲活动；棋牌室服务；服

装服饰零售；日用品销售；礼品花卉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养生保健服

务（非医疗）；美甲服务；幼儿园外托管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办公服务；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宠物服务（不含动物诊疗）；商

务代理代办服务；停车场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婚庆礼仪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

制的项目）。

股东为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珠实地产有限公司、瑞士中星投资有

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 88.298%、7.5%、4.202%。

海南珠江资信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珠江城市服务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429640H

2、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71-375 号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南塔 11 楼

S1101-05、S1118-24 房（仅限办公）

3、法定代表人：卢志瑜

4、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 万元

5、成立日期：1987 年 7 月 15 日

6、经营范围包含：单位后勤管理服务;医院管理;餐饮管理;工程管理服务;养老

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护理机构服务（不含医疗服务）;防洪除涝设

施管理;水污染治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安全系统监控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设计施工服务;房地产咨询;房地产评估;房地产经纪;家政服务;洗烫服务;健身休闲

活动;棋牌室服务;体育健康服务;停车场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

劳务派遣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咨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13

询策划服务;日用产品修理;居民日常生活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国内货物运

输代理;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摄影扩印服务;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杂品销

售;机动车充电销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游乐园服务;外卖递送服务;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

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市绿化管理;非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用农产品初加工;软件

开发;日用电器修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运营;科技中介服务;供暖服务;酒店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专业保

洁、清洗、消毒服务;市政设施管理;企业总部管理;体育场地设施经营（不含高危险

性体育运动）;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家具销售;物业

管理;公路管理与养护;劳务派遣服务;职业中介活动;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危险

废物经营;餐饮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住宿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

股东为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璟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

别为 95%、5%。

珠江城市服务资信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介绍

（一）三亚珠江基本情况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200742575225R

2、注册地址：三亚市大东海珠江花园酒店

3、法定代表人：张海育

4、注册资本：人民币 28,200 万元

5、成立日期：2002 年 11 月 25 日

6、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宿业，餐饮业，游泳池经营、管理，理

发及美容服务，洗浴和保健养生服务，体育表演，体育场地设施服务，体育培训，

康乐中心，游乐中心，物业管理,疗养服务，会议及会展服务。（一般经营项目自主

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三亚珠江温泉度假区有限公司目前的经营

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股东为海南珠江、珠江城市服务，股权比例分别为 99%、1%。

三亚珠江资信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标的审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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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的《三亚

珠江温泉度假区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24]第 440C004190

号），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三亚珠江资产总计 202,243,729.07 元，所有者

（或股东）权益合计 161,588,684.35 元，净利润-7,861,971.32 元。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三亚珠江(未经审计)资产总计 193,610,768.63 元，所有者(或股东)权益

合计 150,566,731.87 元，净利润-11,021,952.48 元。

因公司在交易前后均无法对交易标的形成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故公

司无法对三亚珠江 2024 年 9 月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6.1.8 条规定，公司此次未披露三亚珠江最新一期审计报告。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广东财兴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

限公司在此年度审计报告的基础上进行评估，出具了《海南珠江国际置业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城市管理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涉及的三亚珠江温泉度假

区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财兴资评字(2024)第 213 号）。

1. 资产基础法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测算，三亚珠江温泉度假区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

准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为 67,913.97 万元（大写：人民币陆亿柒仟玖

佰壹拾叁万玖仟柒佰元整）。

2. 收益法

经收益法评估测算，三亚珠江温泉度假区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66,742.23 万元（大写：人民币陆亿陆仟柒佰肆拾贰万贰仟叁佰元整）。

利用资产基础法求取的结果，其市场价值较为客观明显，更符合市场预期。因

此，三亚温泉公司于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全部权益价值为 67,913.97 万

元（大写：人民币陆亿柒仟玖佰壹拾叁万玖仟柒佰元整）。

根据评估报告，因涉及的土地使用权取得时间较早,成本较低,三亚市属于旅游

城市，其类似房地产市场活跃，加上土地的稀缺性，造成增值。

本次转让三亚珠江 1%股权的挂牌价为人民币 679.1397 万元（大写：陆佰柒拾玖

万壹仟叁佰玖拾柒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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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职工安置与债权债务处置

相关员工原则上根据三亚珠江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职工安置方案进行安置。

股权转让后，三亚珠江的债权债务由三亚珠江继续享有和承担。公司法律顾问

北京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认为，上述处置方式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

四、对上市公司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是基于战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公司聚焦资源投入主营业务，继

续夯实在主营业务领域的优势，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本次股权转让不会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三亚珠江股权。

本次放弃股权优先购买权，不会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本次交易的风险分析

由于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将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进行，交易成功与否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六、该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4 年 12 月 4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九次会议以“同意 8 票，反

对 0 票，弃权 0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参股公司股权转让暨放弃优先购买

权的议案》。

现提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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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协议转让闲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通过非

公开协议转让的形式向控股股东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实业

集团”）全资子公司广州珠实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实地产”）转让闲置资

产。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3,729,774.77 元（不含增值税）。珠江实业集团持有本公司

31.10%股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珠实地产是珠江实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是公司

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伍松涛回避表决，本次交易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如下：

一、资产转让的原因

公司 2023 年进行企业重组后，主营业态已从房地产开发经营转变为城市服务及

文体运营，导致部分固定资产及房地产开发经营软件不适用于现行企业要求，故闲

置至今。对相关固定资产进行盘活有利于提升资产运营管理水平、推动企业转型发

展，提升综合竞争力，因此有必要转让持有的该部分闲置办公用品、办公软件等资

产。

基于上述原因，公司拟将持有的闲置资产进行转让。

二、转让方、受让方情况

（一）转让方情况

本次闲置资产转让方为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为广州市越秀区

环市东路 371-375 号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南塔 11 楼 S1101-05、S1118-24 房，法定代

表人为卢志瑜，注册资本为 85,346.0723 万元，企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国有控股），经营期限为无固定期限，经营范围为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

物业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土地使用权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

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酒店管理；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环保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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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停车场服务；招投标代

理服务；城市绿化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体育竞赛组织;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文化

场馆管理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建设工程施工;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游

泳）。

（二）受让方情况

本次闲 置资产受让方 为广州珠实 地产有限公 司，统一信用 代码 为

91440104MAC7MUUR92，法定代表人为答恒诚，珠实地产成立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

注册资本为 8，000 万元，为珠江实业集团全资子公司。受让方经营范围为：工程管

理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酒店管理;工程和技术

研究和试验发展;环保咨询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

停车场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物业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土地

使用权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招

投标代理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施工;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

2023 年度，珠实地产合并报表口径实现营业收入 903,759.70 万元，净利润

54,422.71 万元；截至 2023 年末，珠实地产合并报表口径的资产总额为

3,795,864.81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834,141.40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2024 年 1-6 月，珠实地产合并报表口径实现营业收入 431,285.08 万元，净利

润-1,717.41 万元；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珠实地产合并报表口径的资产总额为

3,572,051.75 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 832,419.0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珠实地产履约能力及资信情况良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执行人等情况。

（三）转让方与受让方关系

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珠江实业集团，持有 26,540.95 万股，占比 31.10%，实际

控制人为广州市国资委。珠江实业集团及实际控制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0,397.89

万股，占比 35.62%，即广州市国资委合计持有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1/3，足以对公

司产生重大影响。同时珠江实业集团持有珠实地产 100%股份，珠实地产控股股东为

珠江实业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广州市国资委。

公司与珠实地产属于珠江实业集团同一控制下的子企业。

三、转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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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闲置资产转让范围为闲置办公用品及办公软件，其中办公用品共 245 项，

办公软件 34 项。该批资产 2023 年经审计的账面原值为 7,695,272.96 元，累计计提

折旧/摊销 4,463,759.43 元，净值为 3,231,513.53 元；截止 2024 年 6 月 30 日，该

批资产未经审计的账面原值为 7,695,272.96 元，累计计提折旧/摊销 5,064,796.05

元，净值为 2,630,476.91 元。

该批闲置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

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情况；不存在涉及债权债务情况，交易完成后上

市公司不存在偿债风险和其他风险。

四、拟转让资产的资产评估情况

本次闲置资产转让资产账面原值为 7,695,273.14 元，账面净值为 3,231,513.53

元。

公司委托具有从事资产评估资格的广东财兴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以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以成本法对该批固定资产进行了评估，评估结论为：

经过资产清查、市场调查与询证、评定估算等程序，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拟处置资产所涉及的一批共 279 项设备、软件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值为 3,231,513.53 元，评估价值为 3,729,774.77 元（大写：

叁佰柒拾贰万玖仟柒佰柒拾肆元柒角柒分）（不含增值税），较账面价值增值额

498,261.24 元，增值率为 15.00%。

五、资产转让的法律依据、转让方式和转让底价

（一）转让的法律依据

1.《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32 号令）第三十一条规定，“同一国

家出资企业及其各级控股企业或实际控制企业之间因实施内部重组整合进行产权转

让的，经该国家出资企业审议决策，可以采取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办法所称国有

实际控制企业包括政府部门、机构、事业单位、单一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直接或间

接持股比例未超过 50%，但为第一大股东，并且通过股东协议、公司章程、董事会决

议或者其他协议安排能够对其实际支配的企业。”

2. 《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32 号令）第四十八条规定，“企业一

定金额以上的生产设备、房产、在建工程以及土地使用权、债权、知识产权等资产

对外转让，应当按照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后，在产权交易机构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19

进行。涉及国家出资企业内部或特定行业的资产转让，确需在国有及国有控股、国

有实际控制企业之间非公开转让的，由转让方逐级报国家出资企业审核批准。”

3.《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32 号令）第五十条规定，“企业资产

转让的具体工作流程参照本办法关于企业产权转让的规定执行。 ”

4.《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32 号令）第三十二条规定，“采取非

公开协议转让方式转让企业产权，转让价格不得低于经核准或备案的评估结果。”

5.《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32 号令）第三十三条规定，“国资监

管机构批准、国家出资企业审议决策采取非公开协议方式的企业产权转让行为时，

应当审核下列文件：

产权转让的有关决议文件；产权转让方案；采取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产权的必

要性以及受让方情况；转让标的企业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其核准或备案文件；

产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受让方和转让标的企业的国家出资企业产权登记表（证）；

产权转让行为的法律意见书；其他必要的文件。”

（二）资产转让方式

根据上述法规依据，转让公司闲置资产属于同一国家出资企业及实际控制企业

之间因实施内部重组整合进行产权转让，可以采用非公开协议方式。

（三）资产转让价格

根据上述法规，本次公司闲置资产转让价格不得低于经核准或备案的评估价格，

故本次资产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3,729,774.77 元（大写：人民币叁佰柒拾贰万玖仟柒

佰柒拾肆元柒角柒分）（不含增值税）。

本次交易价格是以评估值为基础，根据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交易遵循了客观、

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四）法律顾问意见

根据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依照《企业国有资产交

易监督管理办法》以及公司相关制度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后，本次闲置资产通过非公

开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不存在法律障碍。

六、交易合同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公司拟与广州珠实地产有限公司签订《资产非公开转让合同》（以下简称“本

合 同”），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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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广州珠实地产有限公司

（一）交易条件

1.甲方按交易标的在本合同签订时的质量及使用现状进行转让。

2.乙方须按交易标的本合同签订时的质量及使用现状予以受让。

（二）计价方式和价款

1.计价方式：交易标的按照整体打包出售并计价：整体打包出售的不含增值税

价款（下称“交易价款”）为人民币 3,729,774.77 元(大写：叁佰柒拾贰万玖仟柒

佰柒拾肆元柒角柒分)。

2.本条所述全部交易价款不包括交易标的变更中所涉及的税、费、金。

（三）付款方式

1.乙方款项的支付

乙方应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款项（以银行到账时间

为准）。交易价款应通过甲方的专用结算账户进行结算。

2.在乙方向甲方支付交易价款前，甲方必须向乙方提供按核定付款金额开具的，

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因甲方提供的发票不规范、不合法导致乙方受到税

务部门处罚的，甲方应赔偿乙方因此遭受的直接损失。甲方不能及时提供符合乙方

要求的合法发票，乙方有权相应顺延付款期限，且无需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3.甲方应在发票记载的开具时间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不得跨公历年）送达乙

方。若甲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信息不正确，应在接到乙方要求后的 15 日内重新开具

正确的增值税发票并送达至乙方，甲方自行承担相关费用。发票无论何种原因丢失，

甲方应配合乙方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等规定向乙方提供受税务机关认

可的相关凭证作为原始会计凭证。

4.本合同的罚款、违约金、赔偿均已包含增值税费及其附加，如为甲方收取，

则甲方必须开具收据。甲方向乙方支付的罚款、违约赔偿款等并非原合同约定价款，

因此合同总价款不变，甲方向乙方开具的收据金额不受该等罚款违约赔偿安排的影

响。

（四）权证变更及标的资产交割交接

乙方按约定向甲方付清全部交易价款后的 5 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办理交易标

的移交接收确认手续，并签署《交易标的移交接收具结确认书》。自双方签订《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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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移交接收具结确认书》之日起，乙方承担交易标的全部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

于交易标的损坏、交易标的灭失毁损的风险，签订《交易标的移交接收具结确认书》

之前的全部法律责任由甲方承担。

（五）违约责任

1. 本合同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所规定的义务，或在本合同或与

本合同有关的文件中向另一方作出的承诺与保证或提交的有关文件、资料或信息被

证明为虚假、不准确、有遗漏或有误导，即构成违约。

2.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交易价款的，如非乙方原因，则乙方无需承担任

何责任；如为乙方原因，则每逾期 1 天，乙方应按照本合同交易价款的万分之二向

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 5 个工作日仍未付清所有款项的，甲方有权单方解

除本合同，乙方已支付的款项不予退还。

（六）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七）履约能力分析

广州珠实地产有限公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本次交易款项不存在

无法收回的风险。

七、对上市公司影响

本次交易是为了加快盘活公司闲置资产，优化资产结构，改善财务状况，并着

重聚焦主业，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同时，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公允

的原则进行，维护了各方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没有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八、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4 年 12 月 4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4 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非公开协议转让闲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024 年 12 月 4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九次会议以“同意 7 票，反

对 0 票，弃权 0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协议转让闲置资产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伍松涛回避表决。

现提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关联股东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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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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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

交易是正常和必要的业务往来，有利于提高公司业务规模和效益，对公司的经营和

发展均具有积极意义。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以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公司结合业务发

展情况对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4 年 12 月 4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伍松涛、廖惠敏回避表决；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4 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一致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正常和必要的业务往来，有利于提

高公司业务规模和效益，对公司的经营和发展均具有积极意义。交易遵循了客观、

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二）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为人民币 27,325.41 万元，2024 年 1-10 月

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为人民币 19,782.54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交易内容 关联方

2024 年

预计发生金额

2024 年 1-10 月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销售

商品、

物业管

理、文体

广州珠江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
6,851.54 4,637.8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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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

易类别
交易内容 关联方

2024 年

预计发生金额

2024 年 1-10 月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提供

劳务

运营、代

建代管等

称“珠江实业集

团”)及其控股子

公司

广州市煤建有限公

司
1,532.73 427.09

广州市城实投资有

限公司
1,270.58 5,082.54

广州市城德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824.54 919.74

广州华侨房产开发

有限公司
733.29 456.65

湖南珠江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
726.35 155.07

广州市品实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667.94 1,009.49

广州珠江住房租赁

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646.62 761.6

广州捷星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645.90 573.90

广州芳实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607.24 294.82

长沙固业工程有限

公司
420.00 0

广州珠江健康资源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382.08 164.6

广州珠实通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370.86 238.97

广州珠江产业园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339.93 10.43

广州建业投资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
325.53 45.21

广州珠江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305.67 374.98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25.09 9.39

广州交易集团有限

公司
2.87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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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

易类别
交易内容 关联方

2024 年

预计发生金额

2024 年 1-10 月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受托管理

珠江实业集团

及其控股子公司
1,620.17 834.10

不适用

海南珠江国际

置业有限公司
400.00 364.78

采购商

品、接

受劳务

物业管

理、工程

咨询、信

息化咨询

等

珠江实业集团

及其控股子公司
638.23 934.82

不适用

委托管

理、承包

湖南珠江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
3,200．00 0

广州珠江商业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
580.75 53.99

租赁 租入物业

珠江实业集团

及其控股子公司
2,083.90 956.86

不适用
广州珠江住房租赁

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1,306.49 750.97

广州城市更新集团

有限公司
817.11 721.98

合计 27,325.41 19,782.54

说明：

1. 2024 年预计发生金额的统计口径为：2024 年预计签订的关联交易合同按具

体合同条款在期内将可能产生的收入或支出金额；以及以前年度已签订合同且持续

到期内继续履行的关联交易，按具体合同条款在期内将产生的收入或成本费用；

2.上述发生金额含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形成的与关联方的交易；

3.2024 年预计总额以内，公司可以根据实际业务发生的需要，在同一控制下的

不同关联方之间内部调剂使用（包括不同关联交易类别之间的调剂）；

4.上述 2024 年 1-10 月实际发生金额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将于 2024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请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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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年度报告为准；

5.以上数字计算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造成。

（三）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 2025 年全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发生总额为人民币 26,658.82 万元，具体如

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交易内容 关联方

2025 年

预计发生金额

2024 年 1-10 月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

2024 年 1-10

月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销售

商品、

提供

劳务

物业管

理、文体

运营、代

建代管等

珠江实业集团及其

控股子公司
11,636.63 5,030.46

主要是根据双

方公司业务经

营需要，增加

物业管理服

务。

广州珠江住房租赁

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1,618.41 761.60

广州市城德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1,527.84 919.74

广州市城实投资有

限公司
1,365.55 5,082.54

广州市机场安置区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831.39 167.51

广州华侨房产开发

有限公司
723.72 456.65

广州珠江商业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
717.20 273.41

广州捷星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645.90 573.90

广州市品实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620.41 1,009.49

广州聚昇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541.66 450.54

广州市煤建有限公

司
536.82 4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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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

易类别
交易内容 关联方

2025 年

预计发生金额

2024 年 1-10 月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

2024 年 1-10

月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广州交易集团有限

公司
3.26 2.72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0 9.39

受托管理

珠江实业集团及其

控股子公司
1,647.25 834.10

主要是根据双

方公司业务经

营需要，增加

受托管理服

务。

海南珠江国际

置业有限公司
444.25 364.78

采购商

品、接

受劳务

物业管

理、工程

咨询、信

息化咨询

等

珠江实业集团及其

控股子公司
1,134.24 932.92

2024 年数据为

1-10 月实际发

生金额数据，

从全年业务开

展情况看预测

该项业务保持

稳定。

广州市物业管理行

业协会
3.00 1.90

委托管

理、承包

珠江实业集团及其

控股子公司
77.00 53.99

主要根据公司

委托管理及承

包业务低于预

期，调减委托

管理、承包业

务。

租赁 租入物业

珠江实业集团及其

控股子公司
1,197.82 1,678.84 主要根据公司

业务模式调整

需要，调减租

入物业事项。广州珠江住房租赁

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1,386.47 750.97

合计 26,658.82 19,782.54

说明：

1.2025 年预计发生金额的统计口径为：2025 年预计签订的关联交易合同按具体

合同条款在期内将可能产生的收入或成本费用；以及以前年度已签订合同且持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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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继续履行的关联交易，按具体合同条款在期内将产生的收入或成本费用；

2.上述发生金额含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形成的与关联方的交易；

3.2025 年预计总额以内，公司可以根据实际业务发生的需要，在同一控制下的

不同关联方之间内部调剂使用（包括不同关联交易类别之间的调剂）；

4.上述 2024 年 1-10 月实际发生金额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将于 2024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请以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为准；

5.以上数字计算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造成。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控股股东

公司名称：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迟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00 万元

成立时间：1983 年 9 月 9 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71-375 号世贸中心大厦南塔 28、29、30 楼

经营范围： 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

动；物业管理；对外承包工程；酒店管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房地产

咨询；房地产经纪；专业设计服务；日用化学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新鲜蔬菜

批发；日用家电零售；家具销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

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

游览景区管理；日用品出租；花卉绿植租借与代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各类工程

建设活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设工

程监理；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建设工程设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劳务派遣

服务。

财务情况：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4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2,976,770.87 12,762,2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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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3,383,453.58 3,342,117.01

项目
2023 年度

（经审计）

2024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812,486.92 1,454,675.36

净利润 21,960.86 3,540.92

（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1.广州市城实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绰浩

注册资本：人民币 6,400 万元

成立时间：2013 年 8 月 21 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花间南二街二巷 1号 125 房

经营范围：房屋租赁；市场调研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场地租赁（不含仓

储）；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市场营销策划服

务；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企业自有资金投资；企业形象策划服

务；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珠江实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财务情况：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4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887,962.64 923,440.51

净资产 321,765.23 273,753.84

项目
2023 年度

（经审计）

2024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80,627.72 24,244.40

净利润 95,527.21 -1,471.36

2.广州市机场安置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军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

成立时间：2023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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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广州市花都区高信一路 11 号之一自编 A栋二楼 210-21 号房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酒店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专业保

洁、清洗、消毒服务；市政设施管理；企业总部管理；单位后勤管理服务；医院管

理；餐饮管理；工程管理服务；机构养老服务；养老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

疗服务）；护理机构服务（不含医疗服务）；防洪除涝设施管理；水污染治理；污

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安全系统监控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房地

产咨询；房地产评估；房地产经纪；家政服务；洗烫服务；居民日常生活服务；普

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摄影扩印服务；

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运营；健身休闲活动；棋牌室服务；体育健康服务；停车场服务；人力资源服

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社会经济

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咨询策划服务；日用产品修理；日用电器修理；林业有

害生物防治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市绿化管理；非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用

农产品初加工；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科技中介服务；供暖服务；

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游乐园服务；外卖递送服务。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珠江实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财务情况：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4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574.42 772.05

净资产 515.28 555.69

项目
2023 年度

（经审计）

2024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3.25 312.95

净利润 15.28 40.40

3.广州华侨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答恒诚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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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1985 年 1 月 19 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路 103 号二十三层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场地租赁（不含仓储）。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珠江实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财务情况：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4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73,442.38 88,479.97

净资产 43,847.02 43,393.22

项目
2023 年度

（经审计）

2024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432.93 3,707.92

净利润 4,266.72 -453.80

4.广州珠江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友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 万

成立时间：2020 年 5 月 21 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71-375 号 7 楼 701 室

经营范围：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

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

停车场服务；广告制作；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贸易经纪；国内贸易代理；日用

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小食杂；烟草制品零售。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珠江实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财务情况：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4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42,585.55 49,6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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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27,777.14 27,246.29

项目
2023 年度

（经审计）

2024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9,996.03 5,890.35

净利润 1,338.23 -172.86

5.广州捷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杰忠

注册资本：港币 29,000 万元

成立时间：1993 年 10 月 8 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 55 号（B401、B301、B201、B101-108、101-

114、201-210、301-310、401-408、501-508、601-606 房）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房地产咨询；房地产经纪；住房租赁；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品牌管理；柜台、摊位出

租；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会议及展览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

许可的商品）；日用品销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美甲服务；宠物食品及

用品批发；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

镜）；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医用口

罩零售；医用口罩批发；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普通货物仓

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美

发饰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批发；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

医疗用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鞋帽批发；鞋帽零

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针纺织品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产品销

售；通信设备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软件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日用家电零售；玩具销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

销售；照相器材及望远镜零售；照相机及器材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

装食品）；办公设备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家用电器销

售；版权代理；家具销售；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家具零配件销售；体育用品及器

材批发；普通露天游乐场所游乐设备销售；箱包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

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咨询策划服务；企业形象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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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票务代理服务；旅客票务代理；礼品花

卉销售；广告制作；汽车装饰用品销售；包装服务；软件开发；灯具销售；文化场

馆管理服务；家居用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纸制品销售；金银制品销售；钟表销

售；钟表与计时仪器销售；乐器批发；乐器零售；乐器维修、调试；工艺美术品及

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

外）；游艺及娱乐用品销售；游艺用品及室内游艺器材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食

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药品批发；药品零售；酒类经营；

货物进出口；餐饮服务；出版物互联网销售；出版物零售；出版物批发。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珠江实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财务情况：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4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86,018.93 84,000.50

净资产 48,588.80 46,414.63

项目
2023 年度

（经审计）

2024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80.79 2,165.56

净利润 -2,195.46 -2,174.17

6.广州市品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启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141,778 万元

成立时间：2018 年 11 月 30 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石沙路石井工业区三横路 7号 106 单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土地使用权租赁；柜台、摊位出租；

房地产评估；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咨询；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珠江实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财务情况：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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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4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128,360.64 767,902.98

净资产 150,516.31 178,626.45

项目
2023 年度

（经审计）

2024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9,011.30 444,896.34

净利润 4,632.68 28,110.14

7.广州聚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嵘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22 年 11 月 13 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荔湾区陇西直街 60 号之一 402 房（仅限办公）

经营范围：工程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停车场服务；酒店管理；物业管理；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供应链管理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园区管理服务；

文化场馆管理服务；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房地产咨询；

房地产经纪；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房地产开发经营。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珠江实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财务情况：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4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34,420.46 296,513.29

净资产 28,857.27 83,647.36

项目
2023 年度

（经审计）

2024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142.73 -709.92

8.广州市煤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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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 6,588.7 万元

成立时间：1986 年 1 月 3 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大马路 7号 3-9 楼

经营范围：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文具用品批发；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

牙及其制品除外）；照相器材及望远镜批发；新鲜水果批发；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珠宝首饰批发；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珠宝首饰零

售；电子元器件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化妆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再生物

资回收与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五金产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医护人员防护用

品批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鲜蛋批发；新鲜蔬菜批发；水产品零售；摩托

车及零配件批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水产品批发；物业管理；新鲜水果零

售；煤炭及制品销售；乐器批发；化妆品批发；日用家电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

鞋帽零售；日用电器修理；自行车及零配件批发；医用口罩批发；工艺美术品及收

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鲜肉批发；服装服饰批发；医用口罩零售；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自行车及零配件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建筑用钢

筋产品销售；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住房租赁；服装服饰零售；乐器零

售；照相器材及望远镜零售；鲜肉零售；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新鲜蔬菜零售；粮

油仓储服务；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鞋帽批发；鲜蛋零售；日用品批发；汽车零

配件零售；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农药批发；出版物零售；成品

油零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药品批发；烟草制品零售；技术进出口；食盐批发；

出版物批发；烟花爆竹批发；烟花爆竹零售；药品零售；农药零售；货物进出口。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珠江实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财务情况：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4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63,604.87 67,006.11

净资产 41,061.02 54,607.64

项目 2023 年度 2024 年 1-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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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计）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3,635.67 19,618.90

净利润 12,406.43 13,546.62

9.海南珠江国际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智勇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

成立时间：1993 年 2 月 19 日

注册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大东海珠江花园酒店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住宿服务；餐饮服务；足浴服务；洗浴服务；生活美容

服务；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游泳）；酒吧服务（不含演艺娱乐活动）；烟草制品零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外卖

递送服务；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健身休闲活动；棋牌室服务；服装服

饰零售；日用品销售；礼品花卉销售；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养生保健服务

（非医疗）；美甲服务；幼儿园外托管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

品）；办公服务；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宠物服务（不含动物诊疗）；商

务代理代办服务；停车场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婚庆礼仪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

制的项目）。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珠江实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财务情况：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4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39,927.70 36,825.41

净资产 9,059.12 6,390.17

项目
2023 年度

（经审计）

2024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650.39 4,488.69

净利润 -3,668.88 -2,668.95

（三）其他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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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州珠江住房租赁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廖裕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17 年 11 月 15 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71-375 号世贸大厦南塔 7楼 706 室

经营范围：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广告发布；市场营销策划；餐饮

管理；酒店管理；企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商业综合

体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房

地产经纪；房地产咨询；停车场服务；日用品出租；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市政设施管理；工程管理服务；规划设计

管理；专业设计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数字技术服务；软

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智能控制系统集成；房地产

开发经营；互联网信息服务；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

关联关系：公司股东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同时是

公司控股股东珠江实业集团的参股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为关联人。

财务情况：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4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259,350.00 1,365,473.00

净资产 1,058,824.00 1,086,136.00

项目
2023 年度

（经审计）

2024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590.00 18,404.00

净利润 7,105.00 4,696.00

2.广州市城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海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20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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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健明三路 9号之三 9号之四 101 房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物业管理；停车场经营。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珠江实业集团的参股企业，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认定为关联人。

财务情况：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4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516,191.00 531,844.00

净资产 59,283.00 59,521.00

项目
2023 年度

（经审计）

2024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2,416.00 10,364.00

净利润 33,245.00 238.00

3.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葛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10,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21 年 12 月 1 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成汇街 2号 201 房

经营范围：企业总部管理；单位后勤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服务；

供应链管理服务；财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

济咨询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政府采购代理服务；采购代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互联网数据服务；区块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网络技术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数据

平台；大数据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系统服

务；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政策法规课题研究；标准化服务；工程管理服

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董事张琼担任该公司董事，依照《规则》第 6.3.3 条第二

款第(三)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公司与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发生的交

易为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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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广州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

法定代表人：李永新

注册资本：人民币 5万元

成立时间：1995 年 4 月 5 日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 188 号主楼 13 楼 1301-1306 房

经营范围：开展与物业管理相关的业务培训、咨询、项目策划、信息交流等服

务。兴办与本会宗旨相适应的经济实体。(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方可开展的活动,须依法经过批准。)

关联关系：董事廖惠敏担任该行业协会的常务副会长，依照《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公司与广州市物业管理协会发生

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四）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严格履行合同或协议内容，不存在关联方占

用公司资金并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关联方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关联方 2025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为向关联方提供物业管理、文体运营、

资产管理等综合性服务，向关联方采购商品、物业管理服务、工程咨询服务、信息

化咨询服务、资产管理等服务，承包关联方物业、向关联方租入物业等，属正常经

营业务往来。

各项交易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原则，双方

协商确定交易价格。没有市场价参照的，参照服务的实际成本加合理的利润进行协

商确定。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正常和必要的业务往来，有利于提高公司

业务规模和效益，对公司的经营和发展均具有积极意义。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对关联方不存

在依赖。

现提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关联股东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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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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